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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5）金 浦 商 初 字 第
3037号

郑金辉：本院受理原告
陈旭东诉你追偿权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金浦商
初字第 3037 号判决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 浦 商 初 字 第
3230号

张照君、黄领尊：本院
受理原告于丽君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金浦商初字第3230
号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 浦 商 初 字 第
2993号

周仙凤：本院受理原告
杨仁进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金浦商初
字第2993号判决书。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 浦 商 初 字 第
4272号

陈顺利、郑琴琴：本院
受理原告中山市古镇胖子
水晶门市部诉你们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5）金浦商初字第4272
号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5）金 浦 商 初 字 第
2420号

施金福：本院受理原告
陈元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金浦
商初字第2420号民事判决
书。主文如下：由被告施金
福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
归 还 原 告 陈 元 芝 借 款
370000 元并支付自 2015
年 3 月 30 日起按年利率
6%计算至实际归还之日
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6850 元，公告费 650 元，
共计7500元，由被告施金
福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410、
411号

杨雷法、张彩仙：本院
受理原告王元凤诉被告杨
雷法、张彩仙民间借贷纠纷
二案，其中（2016）浙 0726
民初410号案件，原告请求
判令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
借款本金人民币20万元及
利息6.3万元（按约定月息
1.5分从2014年4月17日
算至2016年1月16日止，
以后另计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现计26.3万元，并由两
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2016）浙0726民初411号
案件，原告请求判令两被告
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
人 民 币 50 万 元 及 利 息
16.5 万 元（按 约 定 月 息
1.5 分从 2014 年 3 月 7 日
算至 2016 年 1 月 6 日止，
以后另计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现计 66.5 万元，
并由两被告承担本案的
诉讼费用。因无法用其
它方式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上述两个案
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年05月23日上午9：
00时在本院浦东法庭开庭
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0726民初412、
413、415、417、418号

杨雷法、张彩仙：本院
受理原告柳元昌诉被告杨
雷法、张彩仙民间借贷纠
纷共五个案件，即（2016）
浙 0726 民 初 412 号 、
（2016）浙 0726 民 初 413
号、（2016）浙 0726 民初
415 号、（2016）浙 0726 民
初 417 号、（2016）浙 0726
民初418号案件，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6年5
月23日13：30时在本院浦
东法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叶正荣、贾巧、朱海

清：本院受理原告王忠义
与被告叶正荣、贾巧、朱海
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1121民初243号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期限为送达后
的 15 日，逾期不提交证
据 的 视 为 放 弃 举 证 权
利。本院决定于2016年
5 月 16 日 9 时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田县人民法院
祁建虎、王晓丽（户籍

地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南
浦街道南浦画彩8幢605
室）、王学善（户籍地浙江
省瑞安市平阳坑镇大华
村）：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
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丽水青田支行与被告祁建
虎、王晓丽、王学善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1121 民初 321 号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期限为送达后
的 15 日，逾期不提交证
据 的 视 为 放 弃举证权
利。本院决定于2016年5
月4日9时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田县人民法院
傅石峰（户籍地浙江

省青田县阜山乡安店村西
洋11号）、蓝伟琴（户籍地
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富岭
村44号）：本院受理原告
留根波与被告傅石峰、蓝
伟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1121 民 初 329
号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
传票、民事裁定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送
达后的15日，逾期不提交
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
利。本院决定于2016年5
月5日9时在本院第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田县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
1362号

沈胜有、吴海燕：本院
受理原告程姜伟与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衢柯商初
字第1362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为：一、被告沈胜
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
日内归还原告程姜伟借款
本金20000元及利息（利息
自2015年6月1日起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
准利率四倍计算至款项实
际还清之日止）；二、被告
吴海燕对被告沈胜有的
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其在承担
担保责任后有权向被告
沈胜有追偿。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300 元，公告费
650元，共计950元，由被
告沈胜有、吴海燕共同负
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缴纳。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
1655号

杨仕晶：本院受理原
告甘礼波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原告起诉要求
你归还借款本金7000元及
利息。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商初字第
1656号

杨仕晶：本院受理原
告甘礼波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原告起诉要求
你归还借款本金2000元及
利息。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214号

戈永潮：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衢州柯城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送达（2016）浙 0802 民初
214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风险提示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原告诉请要
求你归还借款25000元及
利息，诉讼费由你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
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审
判大楼第十三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216号

毛位忠：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衢州柯城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送达（2016）浙 0802 民初
216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风险提示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原告诉请要
求你归还借款25000元及
利息，诉讼费由你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
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审
判大楼第十三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218号

余鹏超：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衢州柯城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送达（2016）浙 0802 民初
218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风险提示书、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原告诉请要
求你归还借款25000元及
利息，诉讼费由你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
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审
判大楼第十三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220号

朱仁江：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衢州柯城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
达（2016）浙0802民初220号
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
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原
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
30000元及利息，诉讼费由
你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十三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277号
黄绮：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衢州柯城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6）浙0802民初277号
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
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
借款25000元及利息，诉讼
费由你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
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414号

徐益青：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衢州柯城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6）浙0802民初414号
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
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
借款25000元及利息，诉讼
费由你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
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492号

张华：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衢州柯城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6）浙0802民初492号
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
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
借款25000元及利息，诉讼
费由你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在本院审判大楼第
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柯民初字第405号

叶水林：本院受理原告
衢州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
公司诉你、毛根祥、汪洪春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衢
柯民初字第405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叶水林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支付原告衢州市市政建设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工 程 款
65050 元 及 违 约 金 6505
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5）衢龙湖商初字第
206号

胡苗江：本院受理原告
龙游永胜矿业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5）衢龙湖商初字第206
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一、被告胡苗江支付原告龙
游永胜矿业有限公司货款
440850元并赔偿自2015年
10月16日起至履行完毕之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
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付
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款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
回原告龙游永胜矿业有限
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8394元，公告费
300元，合计8694元，由原
告龙游永胜矿业有限公司
负担602元（已交纳），被告
胡苗江负担8092元，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3日内交
纳。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龙游县人民法院

王冰辉：本院受理原告
王耀与你为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
王耀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工资款人民币 245491
元，并支付自2015年4月
10日起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
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和三十日内，本案由
审判员蒋来担任审判长，与
代理审判员李夏瑾、人民陪
审员罗永君组成合议庭进
行审理，并定于2016年5月
24日上午8时50分在本院
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5）台 温 民 初 字 第
1126号

宁波盛远物流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曹宗清诉
你及朱建州、紫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本
案依法判决如下：一、被告
紫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在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
赔 偿 给 原 告 曹 宗 清
89360.98元。二、驳回原告
曹宗清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
费2556元，由原告曹宗清
负担536元，被告朱建州负
担 2020 元。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并按对方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上诉案件受
理费2556元在提交上诉状
时预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
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七日
内预交，逾期不交按自动撤
回上诉处理。款汇：台州市
财政局，开户银行：台州市
农 行 ， 账 号 ：
19-900001040000225089
001）。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6）浙 1081 民 特
00005号

本院受理申请人童可
明（男，1954年10月16日
出生，汉族，住温岭市横峰
街道方家洋村方家洋670
号，系被申请人的继子）申
请宣告被申请人马凤英失
踪一案，经查：马凤英，女，
1941年1月25日出生，汉
族，住温岭市城东街道下岙
严村3队，于2003年3月28
日外出至今下落不明。现
发出寻人公告，被申请人应
当在公告期间向本院申报
其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
否则，将被宣告失踪；凡知
悉被申请人生存现状的人，
应当在公告期间内将其所
知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
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
本院将依法裁判。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6年2月
2日第8版法院公告栏中，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2民初59、60
号内文“本院受理原告朱小
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合伙
协议纠纷一案”应为“本院
受理原告朱小云诉你买卖
合同纠纷、合伙协议纠纷二
案”，特此更正。

本报2016年2月14日
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海
宁市人民法院（2016）浙
0481民初652号，开庭时间

“2016 年 5 月 11 日上午 9
时”应为“2016年5月25日
上午9时”，特此更正。

本报2016年2月17日
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宁
波 市 江 东 区 人 民 法 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421
号，黑体字部分和内文中被
告“潭震、周骏”应为“谭震、
周骏”，特此更正。

本报2016年2月5日
第 9 版 法 院 公 告 栏 中
（2015）甬东商初字第1751
号，内文中“因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1751
号民事判决书”应为“因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
决书和民事裁定书，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
东商初字第1751号民事判
决书和（2015）甬东商初字
第1751-1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更正。


